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８

证券简称：常山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业绩变动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约

４９００

万元 盈利：

１９９４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约

０．０７

元 盈利：

０．０３

元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业绩变动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约

１０００

万元 盈利：

１６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约

０．０１４

元 盈利：

０．００２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受纺织行业持续低迷，以及国内外棉价严重倒挂等因素的影响，公司产品订单同比减少，

售价同比下降，致使本年年初至三季度末公司出现较大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经营业绩具体数据公司将

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７

证券简称：海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号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约

－９０

万元

－ －１２０

万元 盈利：

２４１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７９

盈利：

０．０１６０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约

－５

万元

－ －２０

万元 盈利：

３２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０．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１３

盈利：

０．００２１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预计本年

１－９

月相比上年同期亏损的主要原因是： 由于公司房产项目的可售房源大幅减

少，使可以结算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大幅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

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４

股票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５１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的提案；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上午

１０

时；

２

、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笋岗西路

３００９

号万泽大厦四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的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

董事长林伟光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合计

４

人，代表股份

２８９

，

４７２

，

９４６

股，占公司总股

份数的

５９．６０％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并形成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借款

４０００

万元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万泽碧轩，因材料采购需要，向西藏海西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借款人民币肆仟万元整，委托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东支行发放，借款期限一年，

由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本公司同意和林伟光、杨竞雄

为中小企业担保中心提供保证反担保。 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常州万泽置地房产开发有限

公司名下位于常州雪堰镇小城湾的土地（土地使用证号： 武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１２０５１６０

号 ，登

记面积

４００００．８

平方米和土地使用证号：武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１２０１９３４

号，登记面积

２８７７３．２

平方

米）两块土地为中小企业担保中心提供抵押反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８９

，

４７２

，

９４６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彭文文、顾倩律师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和表决程序均

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４

证券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２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业绩预告类型：扭亏为盈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净利润 约

４７６０

万元

－１

，

８６５．２６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１０３

元

／

股

－０．０７３１

元

／

股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净利润 约

１７８０

万元

－４１３．２９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３７

元

／

股

－０．０１６２

元

／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全资子公司常州天海公司在深圳开发的楼盘“万泽·云顶香蜜湖”开始销售带来的效益。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测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实际财务数据以公司

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５

证券简称：

＊ＳＴ

四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０

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预计本年度

１－９

月业绩将扭亏为盈，应披露以下表格：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约

２３０ － ２９０

万元 亏损：

１１３．３９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０．０２４７－０．０３１１

元 亏损：

０．０１２２

元

其中，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情况如下：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约

１３０ － １９０

万元 亏损：

６１．３５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０．０１３９－０．０２０４

元 亏损：

０．００６６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增加快于销售成本增加致使公司盈利增加，三季度业绩较去年同期

实现扭亏为盈。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的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露。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４

证券简称：深信泰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３

深圳市深信泰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净利润 亏损约

２２０

万元 盈利

１

，

３０５．４２

万元 下降约

１１６．８５％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０６

元

０．０３６

元 下降约

１１６．６７％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净利润 盈利约

３２

万元 盈利

３０６．９０

万元 下降约

８９．５７％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０１

元

０．００９

元 下降约

８８．８９％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本公司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

２０１１

年第

三季度报告公告的净利润下降幅度超过

５０％

，主要原因是，本期由于人工成本、原材料成本

的上涨，使得产品销售毛利率同比下降，加上饲料公司搬迁发生大额员工补偿费用以及固定

资产清理损失，导致公司出现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

报告为准。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信泰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９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１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二

○

一二年半年

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

３０％

－５０％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３４

，

３７２．１１ －３９

，

６６０．１３

万元。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５％ －５９％

盈利：

２６

，

４４０

万元

盈利：

４０

，

９８２ －４２

，

０４０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产品订单大幅增长，尤其是俄罗斯、墨西哥、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为保证产品顺利

出货，公司积极组织生产，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公司光明工厂产能在八、九月份完全

释放，保证了产品的及时交货。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

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２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三日

关于新增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代理销售国泰基金旗下部分基金并开通

定期定额投资计划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已与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展恒基金”）签订了以下基金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 展恒基金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代理销售

本公司旗下以下基金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计划及基金转换业务。 具体公告如下：

一、代销基金业务范围及代码：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代理销售 定投下限 转换业务

１ ０２０００１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是

１００

元 开通

２ ０２０００２

国泰金龙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是

１００

元 开通

３ ０２００１２

国泰金龙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 是

１００

元 开通

４ ０２０００３

国泰金龙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是

１００

元 开通

５ ０２０００５

国泰金马稳健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是

１００

元 开通

６ ０２０００７

国泰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是

１００

元 开通

７ ０２００１８

国泰金鹿保本增值混合证券投资基金 是 暂不开通 开通

８ ０２０００９

国泰金鹏蓝筹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１００

元 开通

９ ０２００１０

国泰金牛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１００

元 开通

１０ ０２００１１

国泰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是

１００

元 开通

１１ ０２００１９

国泰双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是

１００

元 开通

１２ ０２００２０

国泰双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 是

１００

元 开通

１３ ０２００１５

国泰区位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１００

元 开通

１４ ０２００２１

国泰上证

１８０

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

是

１００

元 开通

１５ ０２００２２

国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暂不开通 开通

１６ ０２００２３

国泰事件驱动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１００

元 开通

１７ ０２００２５

国泰中小板

３００

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联接基金

是

１００

元 开通

１８ ０２００２６

国泰成长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１００

元 开通

１９ ０２００２７

国泰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是

１００

元 开通

２０ ０２００２８

国泰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 是

１００

元 开通

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指定的销售机构申请，约定每月扣款时

间、扣款金额、扣款方式，由指定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

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普通申购费率相同，每

期扣款金额最低为

１００

元。 销售机构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扣款

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三、 基金转换业务是指投资者在同一销售机构持有本公司管理的开放式基金基金份额

后，可将其持有的基金份额直接转换成本公司管理的由该销售机构销售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

基金份额，而不需要先赎回已持有的基金份额，再申购目标基金的一种业务模式。

１

、适用投资人范围

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所有已在同一销售机构持有国泰基金旗下任一只自

ＴＡ

基金基金份

额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以及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

２

、基金转换费用

（

１

）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两部分构成，具

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赎回费率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

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①

转入基金申购补差费：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的差额收取补差费。 转出

基金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补差费率为转入基金和转

出基金的申购费率差额；转出基金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的，补差费为零。

②

转出基金赎回费：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费用。 其中

２５％

归转出基金

基金财产，其余作为注册登记费和相关的手续费。

３

、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基金合同中无特殊约定基金的转换费用采用 “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

＋

转出基金

的赎回费”算法，计算公式如下：

净转入金额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转换补差费用

＝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Ｇ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Ｅ

其中，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Ｄ

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Ｇ

为对应的申购补差费率，当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时，则申购补

差费率

Ｇ

为零；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赎回费的

２５％

归入转出基金资产。

基金转换费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基金转换费率，

调整后的基金转换费率应及时公告。

例如：某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国泰金龙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万份基金份额，持有期

为

１００

天，决定转换为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假设转换当日转出基金（国泰金龙行业）

份额净值是

１．２００

元，转入基金（国泰金鹰增长）份额净值是

１．３００

元，转出基金对应赎回费率

为

０．２％

，转入基金申购补差费率为

０．３％

，则可得到的转换份额为：

净转入金额

＝ １０

，

００００×１．２００×

（

１－０．２％

）

／

（

１＋０．３％

）

＝１１９

，

４０１．７９

元

转换补差费用

＝

［

１０

，

００００×１．２００×

（

１－０．２％

）

／

（

１＋０．３％

）］

×０．３％＝３５８．２１

元

转入份额

＝ １１９

，

４０１．７９ ／ １．３００＝９１

，

８４７．５３

份

即：某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国泰金龙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万份基金份额，持有期为

１００

天， 决定转换为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假设转换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２００

元，转入基金的份额净值是

１．３００

元，则可得到的转换份额

９１

，

８４７．５３

份。

注：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计算基金转换费用所涉及的赎回费率和申购费率均按正常费率执行。

若遇上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一项为固定值另一项为比例值， 无法按差值进行计算，

则申购费补差不再扣减原基金申购时已缴纳的

１０００

元申购费。

４

、基金转换的业务规则

（

１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办理，且该销售机构须同时代理拟转出基金及拟转入

基金的销售。

（

２

）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

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

３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转出、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进

行计算。

（

４

）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与过户登记人将在

Ｔ＋１

日对投资者

Ｔ

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

进行有效性确认。 在

Ｔ＋２

日后（包括该日）投资者可向销售机构查询基金转换的确认情况。

（

５

） 基金转换的最低申请为

１０００

份， 各基金转换的最低申请份额详见各基金招募说明

书。 如投资者在单个销售网点持有单只基金的份额不足招募说明书所示时，需一次性全额转

出。 单笔转入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

６

） 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份额及净转出申请份额之和超过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的

１０％

时，为巨额赎回。 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基金管理人

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

相同的比例确认。 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

７

）目前，国泰基金旗下的开放式基金均采用前端收费模式，故投资者转入的基金份额将

被自动记入前端收费模式下，且持有人对转入基金的持有期限自转入之日起计算。

５

、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基金转换视同为转出基金的赎回和转入基金的申购，因此暂停基金转换适用有关转出基

金和转入基金关于暂停或拒绝申购、赎回的基金处于封闭期有关规定。

６

、重要提示

（

１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销售

的国泰基金旗下管理的基金，且拟转出基金及拟转入基金已在该销售机构开通转换业务。

（

２

）国泰基金旗下新发售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定，以届时公告为准。

（

３

）通过国泰基金网上交易平台办理基金转换业务的有关事项请参见基金管理人公布的

基金网上交易相关业务规则或公告等文件。

（

４

） 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但

应最迟在调整前

３

个工作日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

５

）基金管理人旗下管理的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则的解释权归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投资人可通过展恒基金的销售网点和基金电子交易平台办理开放式

基金的开户、申购、定期定额、赎回、转换等业务。

五、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事宜：

致电展恒基金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１０５６８６

，

４００８８８０６８８

；

登录展恒基金公司网站：

ｗｗｗ．ｍ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致电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５６９０００

；

登录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三日

关于国泰基金旗下基金参加北京展恒

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网上交易

申购费率及定期定额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展恒基金”）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起开通旗下部分基金在展恒基金网上交易

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代销基金业务范围及代码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网上交易

定投申购

费率折扣

网上交易

申购费率

折扣

１ ０２０００１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４

折

２ ０２０００２

国泰金龙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４

折

４

折

３ ０２００１２

国泰金龙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

－ －

４ ０２０００３

国泰金龙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４

折

５ ０２０００５

国泰金马稳健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４

折

６ ０２０００７

国泰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 －

７ ０２００１８

国泰金鹿保本增值混合证券投资基金 暂不开通

４

折

８ ０２０００９

国泰金鹏蓝筹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４

折

９ ０２００１０

国泰金牛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４

折

１０ ０２００１１

国泰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４

折

１１ ０２００１９

国泰双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４

折

４

折

１２ ０２００２０

国泰双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

－ －

１３ ０２００１５

国泰区位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４

折

１４ ０２００２１

国泰上证

１８０

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

４

折

４

折

１５ ０２００２２

国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不开通

４

折

１６ ０２００２３

国泰事件驱动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４

折

１７ ０２００２５

国泰中小板

３００

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

４

折

４

折

１８ ０２００２６

国泰成长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４

折

１９ ０２００２７

国泰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４

折

４

折

２０ ０２００２８

国泰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

－ －

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指定的销售机构申请，约定每月扣款时

间、扣款金额、扣款方式，由指定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

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普通申购费率相同，每

期扣款金额最低以公告或代销渠道为准。 销售机构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

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三、具体优惠费率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起，投资者通过展恒基金网上交易系统网上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

以上指定开放式基金（仅限前端模式），其申购手续费率享有优惠，原手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

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４

折；原手续费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各基金

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四、重要提示

１

、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惠活动，公司将根

据具体情况另行公告。

２

、基金申购费率为固定金额的不享受此费率优惠。 具体申购费率请参见各只基金最新的

《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３

、若投资者申请基金定投业务的基金处于暂停申购状态，本公司对上述开放式基金照常

接受定期定额业务。 是否确认由注册登记机构根据相关基金《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

书》及相关公告判定。

４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只针对正常申购期的开放式基金的前端收费模式，不包括基金的

后端收费模式，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展恒基金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址：

ｗｗｗ．ｍ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１０５６８６

，

４００８８８０６８８

（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２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免长途通话费用）及

０２１－３８５６９０００

该活动解释权归展恒基金所有，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展

恒基金的有关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9

2012

年

10

月

13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490

证券简称：山东墨龙 公告编号：

2011-025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刊登于

2012

年

8

月

25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和

2012

年

8

月

24

日的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香港联交所

"

）网站上。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

2012

年

10

月

12

日（周五）上午

9

：

30

网络投票：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

12

日上午

9

：

30～11

：

30

，

下午

13

：

00～15

：

00

。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

11

日下午

15

：

00

至

2012

年

10

月

12

日

15

：

00

。

2

、召开地点：山东省寿光市文圣街

999

号

3

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4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张云三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7

名，代表股份

44,059.7817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的

55.22%

。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3

人， 代表股份

44,

002.0982

， 占公司总股本的

55.15%

； 参加网络投票的社会公众股股东人数

14

人， 代表股份

57.683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7%

（占公司

A

股总股本的

0.1065%

）

其中：

1

、境内上市内资股（

A

股）股东出席情况：现场参会及通过网络投票的

A

股股东及股东代

表

17

人，代表股份

39,705.4835

万股，占公司

A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73.29％

。

2

、境外上市外资股（

H

股）股东出席情况：

H

股股东无人出席会议，委托大会主席投票，代

表股份

4,354.2982

股，占公司

H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总数的

17％

。

公司部分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聘请寿光鲁东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为点票监察员。

本次会议以现场与网络投票方式表决，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其中一、二项为普通决议

案，三、四项为特别决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分红回报规划（

2012-2014

年）》

本议案同意股数

44,059.6917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99.9997%

，其中

A

股

39,705.3935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90.117%

，

H

股

4,354.2982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

9.883%

；反对股数

0.07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0.0002%

，其中

A

股

0.07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0.0002%

，

H

股

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

0%

；弃权股数

0.02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0.0001%

，其中

A

股

0.02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0.0001%

，

H

股

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

0%

。

表决结论：本议案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分红管理制度》

本议案同意股数

44,059.6917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99.9997%

，其中

A

股

39,705.3935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90.117%

，

H

股

4,354.2982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

9.883%

；反对股数

0.07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0.0002%

，其中

A

股

0.07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0.0002%

，

H

股

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

0%

；弃权股数

0.02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0.0001%

，其中

A

股

0.02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0.0001%

，

H

股

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

0%

。

表决结论：本议案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修订公司章程

本议案同意股数

44,059.5317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99.9994%

，其中

A

股

39,705.3135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90.117%

，

H

股

4,354.2182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

9.883%

；反对股数

0.15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0.0004%

，其中

A

股

0.07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0.0002%

，

H

股

0.08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

0.0002%

；弃权股数

0.1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0.0002%

，其

中

A

股

0.1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0.0002%

，

H

股

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

0%

。

表决结论：本议案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人民币公司债券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股数

44,059.5317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99.9994%

，其中

A

股

39,705.3135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90.117%

，

H

股

4,354.2182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

9.883%

；反对股数

0.15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0.0004%

，其中

A

股

0.07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0.0002%

，

H

股

0.08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

0.0002%

；弃权股数

0.1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0.0002%

，其

中

A

股

0.1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0.0002%

，

H

股

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份

0%

。

表决结论：本议案审议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寿城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郑辉、丁璐

3

、结论性意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审议表决等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

会通过的相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山东寿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关于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之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致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

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山东寿城律师事务所接受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公司

"

）委托，指派本所郑辉律师及丁璐律师出席贵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对该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进行见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

、公司章程；

2

、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24

日召开的第

3

届董事会第

19

次会议决议；

3

、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24

日召开的第

3

届董事会第

19

次会议记录；

4

、登陆并审阅了于深交所、香港联交所官方网站发布的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告；

5

、授权委托书等凭证资料；

6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7

、其他相关文件资料。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并提供如下律师见证法律意见：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本所律师查验，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是由公司董事会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提议召

集的。 关于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告，已于深交所、香港联交所官方网站发布并公告。 相

关议案已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告中列明，并已充分披露。

经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按照通告及通函规定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如期、如地举行。

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查验出席凭证，现场出席及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共计

17

名， 代表股份数

44,059.7817

万股， 共占公司股份总额

79,784.84

万股的

55.22%

。 经查验，上述股东及股东代表的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对本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采取记

名方式，就相关各项议案进行了逐项投票表决，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李少旭先

生点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经见证，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对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

议。

四、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的审议表决事项

经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如下普通决议：

1

、审议及批准《未来三年分红回报规划（

2012-2014

年）》

同意票

44,059.6917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权数的

99.9997%

；弃权票

0.02

万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权数的

0.0001 %

；反对票

0.07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权数

的

0.0002%

。

2

、审议及批准《分红管理制度》

同意票

44,059.6917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权数的

99.9997%

；弃权票

0.02

万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权数的

0.0001 %

；反对票

0.07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权数

的

0.0002%

。

经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如下特别决议：

3

、审议及批准公司章程之修订，并授权董事会处理包括不限于修订公司章程所需的各项

有关报批、披露、登记及备案等相关手续，并在办理前述手续的过程中，根据有关监管机构和

公司上市地交易所不时提出的要求，对章程修正案作其认为必须且适当的文字性修改

同意票

44,059.5317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权数的

99.9994%

；弃权票

0.10

万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权数的

0.0002 %

；反对票

0.15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权数

的

0.0004%

。

4

、审议及批准关于发行人民币公司债券的议案

同意票

44,059.5317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权数的

99.9994%

；弃权票

0.10

万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权数的

0.0002 %

；反对票

0.15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权数

的

0.0004%

。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没有提出新的议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审议表决等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相关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为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六份。

山东寿城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见证律师：郑辉

签 字：

见证律师：丁璐

签 字：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股票简称：香溢融通 证券代码：

600830

编号：临时

2012-041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债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述

2012

年

9

月

25

日，公司披露关于控股子公司委托贷款业务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司控股子

公司浙江香溢金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溢金联）委托银行向绍兴水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绍兴水产）发放委托贷款

5000

万元，借款期限

2011

年

3

月

29

日

-2012

年

3

月

20

日，后展

期至

2012

年

9

月

20

日， 截止

2012

年

9

月

25

日， 息费已逾期三个月 （详见公司临时公告

2012-038

）。

2012

年

10

月

9

日， 公司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的通知，

10

月

12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临时董事会。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审议，一致同意将香溢金联应收绍兴水产

5000

万元本金及利息等债权有

条件整体转让给绍兴县剑尧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剑尧服饰）。

2012

年

10

月

12

日，香溢金联、剑尧服饰、相关担保方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将香溢金联应

收绍兴水产

5000

万元委托贷款本金及利息等债权有条件整体转让给剑尧服饰。 张国祥、绍兴

县婷美服饰有限公司、绍兴建工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为该债权转让行为提供连带担保责任。

本次债权转让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标的债权：

本次债权转让标的为

5000

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违约金另行协商处理。

(

二

)

债权性质

香溢金联主债权及从权利的构成除前款约定的标的债权外， 还包括香溢金联对绍兴水产

的债务关联人绍兴高盛有色金属有公司和赵铁军、宋迪、马竞芳、陈凤娟、绍兴凤盛绣品有限公

司、绍兴县众祥纺织品有限公司，根据委托贷款合同之《最高额保证合同》所享受的权利。

(

三

)

债权转让

剑尧服饰对香溢金联债权及其从权利实行全额整体收购， 总价款为人民币

5746.1111

万

元，付款期限自债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至

2013

年

3

月

20

日止，分七次债权转让款全部支付

完毕（第一次付款

150

万元，在协议签订且债权转让通知告知债务人之日起

3

日内完成；第二

次付款

50

万元，于

2012

年

10

月

20

日前完成；第三次付款

50

万元，于

2012

年

11

月

20

日前

完成；第四次付款

50

万元，于

2012

年

12

月

20

日前完成；第五次付款

50

万元，于

2013

年

1

月

20

日前完成；第六次付款

50

万元，于

2013

年

2

月

20

日前支付；第七次支付余款

5346.1111

万

元，于

2013

年

3

月

20

日前完成。 ）

(

四

))

本次债权转让的性质是整体债权转让，剑尧服饰向香溢金联额支付债权转让款后，才

能整体取得香溢金联所拥有的绍兴水产主债权人民币

5746.1111

万元本金及利息， 及其所派

生的从权利， 包括绍兴水产按合同约定对香溢金联承担的违约责任。 若剑尧服饰在支付定金

后，不再依约支付后续的债权转让款的，剑尧服饰已经支付的定金作为剑尧服饰自愿替绍兴水

产代偿债务，香溢金联不予返还，并有权在通知绍兴水产、剑尧服饰后终止债权的转让。

(

五

)

在剑尧服饰向香溢金联全额支付债权转让款之前，绍兴水产及其关联人绍兴高盛有色

金属有公司和赵铁军、宋迪、马竞芳、陈凤娟、绍兴凤盛绣品有限公司、绍兴县众祥纺织品有限

公司对香溢金联所承担的委托贷款合同责任和担保责任继续有效， 且对剑尧服饰的依约付款

承担积极协助的义务。 剑尧服饰不能主张部分债权和部分担保权。

（六）如果剑尧服饰在协议签订后未能如期履行支付债权转让款的义务，或不支付、或部分

支付债权转让款的，香溢金联有权根据剑尧服饰代偿后债权的实际金额，继续享有对绍兴水产

的委托贷款合同权利。

(

七

)

为确保债权转让的正常履行，剑尧服饰签订本协议后且债权转让通知告知债务人起三

日内，向香溢金联支付定金人民币

150

万元。 在债权得到正常且完整转移的情况下，定金转为

债权转让款。

三、履行协议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该协议的履行，有助于早日化解绍兴水产债务偿还问题，对公司经营有积极影响。

四、备查文件

1

、七届临时董事会决议；

2

、债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2

日


